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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关于印发《常熟市优租房

租赁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碧溪新区（街道办事处）、东南街道办事处，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装城，虞山尚湖旅游度假区（虞山林场），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单位）:

《常熟市优租房租赁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常熟市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31日

常熟市优租房租赁管理办法

为规范常熟市优租房租赁管理行为，根据《江苏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和《苏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办法》等政策法规规定，结合常熟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租赁原则

优租房按照“政府定价、统一管理、只租不售、周转使用”的原则进行管理，以套为单位进行租赁，采用独租与合租相结合的方式，为常熟市辖区内各单位所招聘的稳定就业人员等提供短期周转的租赁性保障性住房。

常熟市房产管理处（以下简称“市房管处”）牵头负责优租房申请人的资格审核，房屋产权单位统一委托国兴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优租房的租赁管理，房管处会同相关部门督促国兴置业有限公司落实优租房的安全管理、物业服务等工作。

二、申报条件

申请人及其配偶（含未婚子女）在本市无住房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申请优租房：

1．符合相关条件的各单位人员，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①申请人所在单位在本市的，其中企业注册地与税收征管地均在本市的。

②申请人需具备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或高技能人才（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能力资格）。

③申请人必须是用人单位已经引进,并与用人单位签订有效的劳动合同（被机关事业单位录用的提供录用审批表），且在本市已经连续缴纳公积金达到一定年限的从业人员。

2．申请人为符合全市人才优惠政策认定条件的各类人才（具体条件由市人才办确定）；

三、申报手续

1．申请人所在用人单位应向市优租房租赁管理网上服务平台递交单位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和单位全称等材料进行注册，获得单位账户。

2．申请人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在线填写《租赁申请表》，用人单位通过市优租房租赁管理网上服务平台企业账户进行网上申报。

3．市房管处牵头负责受理、审核申请人学历、房产、公积金交存情况等资格条件，并将审核结果通知用人单位和申请人。

4．经审核符合优租房条件的予以公示，公示期为七日，公示期间无异议，或者虽有异议但经复核异议不成立的，则为审核合格。

5．用人单位和申请人收到审核合格通知后，在规定的期限内与优租房管理单位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办理入住手续。

四、租住费用

优租房租金（含物业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租金标准控制在同地段市场租金的70%左右，并按年度实行动态调整、公布。优租房管理单位可根据户型、地段、朝向等实际情况按不超过20%的比例进行上、下浮动调节，租金收入归产权方所有。

承租人应按房屋租赁合同及时缴纳租金，为减轻承租人租金支付压力，可全额使用承租人公积金住房账户资金支付租金。

租赁期间所产生的水电费、有线电视费、网络费、卫生清洁费等，由承租人承担。

五、租住管理

1．租住优租房的，累计享受租赁保障期限不超过三年，租房资格须年审，租赁合同一年一签，租赁期满必须退出。

2．优先配租政策。符合以下条件的同一批次申请人员优先配租，批次时段在优租房租赁管理网上公布。

（1）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企业所招聘的符合条件的人员。

（2）符合条件的硕士以上稳定就业人员。

3．当符合入住条件的人数超过可供房源总数的，实行轮候制度。

4．优租房的安全、卫生保洁、绿化维护及相关设施的日常维保等其他物业服务，由优租房管理单位负责，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5．优租房所在小区的管理纳入属地管理范畴。

6．在租住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优租房管理单位提前终止合同、收回房屋。 

（1）承租人已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住房的；

（2）承租人离开本市的；

（3）承租人在本市变动工作单位，未办理单位变更手续的；

（4）法律、法规及租赁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

7．在租住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优租房管理单位有权提前终止合同、收回房屋，并记入个人信用档案。

（1）承租人应当退出所承租的优租房而拒不退出的； 

（2）承租人转租、转借或改变住房用途的；

（3）违反租赁合同的其他情形。

8．申请人弄虚作假，隐瞒或者伪造学历、职业资格证书、住房状况、公积金交存情况等相关证明的，取消获得的优租房租赁资格，退出已骗取的优租房，并记入个人信用档案，自被取消资格或者责令退出之日起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用人单位为他人申请优租房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由住房保障部门给予警告，自警告之日起5年内取消该单位的申报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六、本办法自2017年12月1日起施行。
	抄送：市委、市人大、市政协，市委各部门，市法院、检察院，市人武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各条线垂直单位，各驻常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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